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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广告法》）第四条、第十一条规定，进一步完善商业广告（以下简称广告）监管制度，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执法工作，帮助各类广告活动主体提升合规能力，促进广告业高质量发展，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《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《指南》的必要性
通过广告对商品和服务（以下统称商品）的性能、功能、用途、质量、销售情况等信息进行宣传，是经营主体开展商业营销、获取消费者关注的重要手段。由于商品本身种类繁多，广告的内容必然涉及多种学科、多个门类的知识，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、说明商品的优势和特征，经营主体（广告主）往往倾向于在广告中使用数据、统计资料、调查结果或者科研成果、文摘等内容，以便更好地推动消费者建立品牌认知，影响其购买行为。这些内容可能是广告主通过试验、实验、市场调查等方式自行取得的，更多则是由第三方提供的数据、信息或者引用第三方的论述、统计资料、调查结果、科研成果、文摘等，以体现广告的“中立性”和“客观性”，增强广告的证明力和说服力。
在广告监管执法实践中发现，当前一些市场调查机构、咨询服务公司等，打着所谓的“企业市场地位认证”等名义，为广告主出具各种“第一”“领先”的调查报告。广告主大量引用这类“市场调查报告”“行业地位确认证书”，在广告中宣称其在某自行设定的细分领域处于“第一”“领先”的地位。这些限定条件下的“第一”，挑动了同行业其他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，加剧行业“内卷”。还有的经营主体发布“大字吸睛、小字免责”的误导性广告，扰乱市场秩序，破坏市场营商环境，损害消费者权益。
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，规范广告引证行为和引证内容，对于增强《广告法》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，指导广大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，规范各地广告监管执法工作，营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具有重要意义和巨大作用。为此，市场监管总局在充分调研基础上，起草了《指南》，拟以市场监管总局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。
二、起草过程
2025年，市场监管总局启动《指南》起草工作。2025年5月，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召开了广告行业协会以及部分广告主（生产经营企业）、主要市场调查机构参加的座谈会，交流当前引证广告发展现状，听取相关经营主体的意见建议。结合各方意见，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《指南》初稿。随后，以书面、座谈等方式，多次征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意见。在充分吸收采纳各方意见建议的基础上，市场监管总局对《指南》逐条进行讨论和修改完善，形成了《指南》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指南》共22条，结合当前引证广告的主要表现形式，对《广告法》第四条、第十一条第二款作出进一步细化解释和说明，主要包含以下内容：
（一）明确了适用范围。《指南》在《广告法》相关规定的基础上，聚焦“广告引证内容”“引证广告”等领域和广告样态，细化了广告引证内容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。为回应实践中基层市场监管部门的困惑和争议，《指南》明确广告主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全部广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（二）提出了引证内容规范要求。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避免广告受众被缺乏科学依据的引证内容欺骗和误导，《指南》针对引证内容源自实验测量、检验检测、统计调查、文献资料等不同情形，提出所引用的相关数据、文摘、引用语的相应规范性要求，对广告内容准则作出了有益的完善和补充。
（三）细化了监管规则。《指南》重点对《广告法》第十一条第二款中关于引证内容应当“表明出处”“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的，应当明确表示”等规定作出细化说明，对构成虚假广告的情形以及认定虚假广告的考量因素作出列举，进一步提升了《广告法》的可操作性。针对广告经营模式不断创新的实际，《指南》第十三条、第十八条还明确将参与广告创意、策划的经营主体纳入《广告法》的调整范畴。
（四）其他问题。《指南》还对准确适用《广告法》相关规定，规范和惩治违法的广告引证内容或者引证行为作出阐释，并对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、实行首违不罚等情形作出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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